
 

 
 

擬本 
 

 

《2025 年香港城市大學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 

委員會審議階段 

 

由林健鋒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
 

條次 建議修正案 
 

2 在“第 3 條”之後加入“及第 4 條”。 

 

4 刪去該條而代以 –  

 

  “4. 加入第 25 條 

 

        在條例的末處 – 

         

        加入  

       

           “25.  確認條文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據《2025 年香港城市大學(修訂)條例》

（2025 年第       條例）生效之前的《香港城

市大學條例》 (第 1132 章 )(主體條例 )第

10(1)(h)或(k)條而進行的選舉被視為是根據

選舉規則進行的選舉，而該等選舉規則是當

作為根據主體條例第 21A 條訂立的規

程。”。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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